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勘察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（勘）2017-447      
项目名称：江苏品冠车辆部件有限公司1#、5#厂房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
颁书日期：    2017年11月22日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江苏品冠车辆部件有限公司：
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1#、5#厂房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，一式四份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22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公章）

（附1页审查意见）

品冠车辆2017086-1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#厂房
	
	2F
	框架
	天然地基/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5#厂房
	
	2F
	框架
	天然地基/桩基
	
	
	乙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
2、 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1、 建筑场地属于抗震一般地段有误，不符合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第4.1.1条表4.1.1。（②层粉质粘土Vse=95m/s，未能大于150m/s，仍属于软弱土）

三、其他

1、 土对钢结构具弱腐蚀性无需评价。

2、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估算表11中，桩顶标高、桩底标高是否有误，请复核。

3、 结论第5点：建议1#、5#厂房采用天然地基，以②或③层为“桩”持力层，带“”部分有误，请复核。



	设计人
	周杰
	专业负责人
	殷晓军
	注册师
	殷晓军


